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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江晚报讯 24 日上午，扬
中法院通过智慧庭审系统在线宣
判了一起高空抛物案件，以高空
抛物罪判处被告人刘某有期徒刑
六个月，并处罚金三千元。记者
获悉，该案系刑法修正案（十一）
正式施行后，扬中市首例以高空
抛物罪判决的案件。

2021年8月6日20时左右，刘
某在家中与女友吵架，为发泄情
绪将客厅内的一张重约10公斤的
电脑椅从15楼住所扔下。电脑椅
砸到该栋楼北侧走道上损毁，砸
落位置距离正在此处散步的市民
林某9米远。

扬中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
从建筑物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
重，其行为已构成高空抛物罪。
刘某自归案后至庭审，均能如实
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坦白，依
法可以从轻处罚。刘某自愿认罪
认罚，可以依法从宽处理。因其

曾受过刑事处罚，可酌定从重处
罚。法院方面表示，本案依法适
用刑法修正案（十一）作出以上判
决，旨在通过公正裁判树立行为

规则，旗帜鲜明地向高空抛物等
不文明行为说“不”，通过以案释
法明理，倡导公众讲文明、讲公
德。

京江晚报讯 “我今年刚满
60 周岁，听说符合半价乘坐公
交车优惠条件，就立马来办老年
卡了！”4月18日，刚办完老年卡
的丹阳市市民张大爷说。

今年 1月，丹阳市检察院接
到群众来访称，该市没有执行适
龄老人乘坐公交车优惠政策。
了解该情况后，该院迅速派员至
丹阳市公交公司咨询，并到候车
大厅听取乘车老年人的意见。

调查发现，丹阳市 2010 年
出台规定，明确 70 周岁以上的
老年人可以免费乘坐城市公交
车，但对于60周岁以上、不满70
周岁的老年人乘坐城市公交车
的优待政策，一直没有出台相关
规定。根据 2011 年出台的《江
苏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60
周岁以上不满 70周岁的老年人
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时可享
受半价优惠，这项优待政策一直

未在丹阳市实施。
为维护老年人乘坐公交车

优待政策的合法权益，丹阳市检
察院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向行
政主管部门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依法推进老年人交通优待政策
的实施。

收到检察建议后，主管部门
迅速协同相关单位研究制定了

《丹阳市老年人优惠乘坐城市公
交车实施办法》，并于今年 2 月
报丹阳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
过。办法规定，自今年 3月 1日
起，60 周岁以上不满 70 周岁老
年人均可以办理老年卡享受乘
坐城市公交车半价的优惠政策，
且在丹阳的外地老年人与本地
老年人享受同等的优惠政策。

截至4月17日，丹阳公交部
门已累计为符合条件的老年人
办理、发放了1996张老年卡。

（李惠娟 朱美娜）

京江晚报讯 近日，京口区
石头巷 76号居民向晚报帮你忙
反映，称此处多年来无路灯照
明，夜间出行视线不佳，很不安
全。记者 22 日了解到，市城管
局已组织人员在安装路灯，照亮
居民出行路。

接到反映后，记者前往石头
巷76号。从一条约20米长的狭
窄小巷进入后，记者来到 76
号。76号与小巷子呈丁字型分
布，二单元有约二十户人家。居
民们说，单元楼前道路较狭窄，
住户多为老人，晚上一片漆黑，
他们出入需要用手机或手电筒
照明。

“由于没有路灯，居民生活

很不方便，晚上回来迟了既怕看
不清路崴了脚，又担心人身安
全。”居民希望相关部门能在巷
子内安装照明以及监控探头，方
便大家日常生活。

记者向市城管局反映了这
一情况，对方立即组织市路灯管
理处对小区情况进行现场查勘，
制定安装方案并组织实施。4
月 21 日，经过 2 小时的安装调
试，工作人员在 76 号居民楼中
央正对巷口位置新增了一盏
LED路灯。

“增加路灯了，晚上出行再
也不要摸黑了，谢谢城管局和晚
报。”家住石头巷的居民吴女士
说。 （顾锋 张驰川）

京江晚报讯 日前，记者从
丹阳警方获悉，后巷派出所仅用
三小时，破获一起“熟人”盗窃金
器案件。

4 月 13 日 21 时许，后巷派出
所接到一起家中被盗的警情。民
警到达现场，报警人姜女士称放
在床头柜里的金首饰不见了，价
值一万余元。奇怪的是，房屋门
窗完好，屋内物品摆放整齐，同住

人员均反映没有东西被盗。民警
询问了解到，姜女士最近很少出
门，丢失的首饰三天前还佩戴过，
家中近日也没有访客。民警遂将
目光转向了与姜女士合住的其他
三人身上，调查后锁定同住人员
严某。

严某向警方交代，其看到姜
女士把项链放在抽屉里，于是在
前一天趁姜女士不注意将金首饰

偷走并于当天下午销赃。让办案
民警没想到的是，在姜女士发现
金器找不到后，严某尤为“贴心”
地安慰姜女士，还主动提出陪着
姜女士到派出所做笔录。

目前，严某已被丹阳警方采
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办。这起“熟人”盗窃金器案件在
受害人报警后三小时成功告破。

（邵臻 岳娇 朱美娜）

京江晚报讯 4 月 20 日下
午，丹阳市公安局练湖派出所查
处了一起非法种植罂粟案，铲除
243株罂粟。

“请问是 110吗？我发现河
阳一农田里好像种植着罂粟花，
请你们过来看看。”当天下午 5
时许，练湖派出所接到报警称，
在 312 国道河阳附近的一处农
田内有疑似罂粟的植物。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现
场，发现农田里果真长着一片长
势良好、果实饱满的植物。民警
经仔细辨别，确认这些植物就是
罂粟。随后，民警依法将罂粟进
行彻底铲除，经清点共计 243
株。随后，民警在附近开展走访
工作，寻找种植罂粟的人。目
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之
中。

民警提醒，私种罂粟是违法
行为，如果发现有人种植，请第

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虞瑜方 朱美娜）

扬中首例高空抛物案宣判

15楼扔下电脑椅，男子获刑半年

主审法官表示，日常生活中，
部分人对高空抛物的后果不以为
然，认为将物品随手扔出窗外只
是“一件小事”。但实际上再细小
的物件，一旦从高处坠落，就可能
造成非常严重的危害后果。

2021年3月1日起实施的《刑
法修正案（十一）》新增高空抛物
罪，将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
掷物品，情节严重的行为规定为
犯罪。《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
二：“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
物品，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

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
的规定定罪处罚。”

高空抛物还可能涉及民事侵
权责任。对于能够查明实施抛物
的行为人的，由行为人承担侵权
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的，除能
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
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
偿，之后可以向实际侵权人追
偿。

如果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
管理人没有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
措施的，依法也应当承担相应的
侵权责任。

（邵倩雯 刘健秀 朱美娜）

■ 法官说法

嫌疑人陪同失主报警 警方破获熟人盗窃案

日前，长航公安局
镇江分局组织民警开展
急救技能现场培训。培
训内容包括心肺复苏、
抛投器使用、创伤包扎
处置等技能。

李超华 马镇丹
摄影报道

老旧小区装路灯 照亮居民回家路

适龄老人坐公交无优惠
检察监督维护群众权益

农田惊现罂粟 民警出手铲除

图为铲除的罂粟花。（警方提供）


